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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能对浙江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要有充分认识和判

断，提前谋划，积极应对，努力将这一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利用这一制度改革的难得契机，推进社会保

障治理现代化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不仅是均衡地区间养老负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构建全国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早在 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就已

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党的十九大又再一次明确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随着《国务院关于建

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国发〔2018〕18号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我国职工

养老保险正式开启了从“中央调剂金”到“全国统筹”之路，这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

养老保障责任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和重塑，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必将对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和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全面深入的影响，我们要尽早谋划，积极应对，努力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浙江的影响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浙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对区域经济竞

争力和社会保障治理的间接影响。

（一）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影响

一直以来，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不管是制度覆盖率、制度保障水平，还是基

金支付能力、管理服务水平，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有效增进了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但在人口老龄化、



养老金“14连涨”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样面临着较

大的支付风险和压力。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下行的影响，基金收入来源在收紧。另一方面，受

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连续调整的影响，基金支出却在快速增长。从近年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金收支

看，尽管累计基金结余仍在增加，但基金支付能力却在不断下降。

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的核心要义是，调剂基金余缺，均衡养老负担。也就是说，制度抚养比高、

当期基金收支结余多的省份，向中央上解的数额较多，而中央下拨的数额较少；抚养比低、当期基金收支

结余少或收不抵支的省份，其上解的数额较少，而中央下拨的数额较多。2017年，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的制度抚养比为 2.66，虽然与 2.65 的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由于浙江职工平均工资较高，因此，成

为基金净贡献省是大概率事件，这会进一步加剧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金运行压力。

（二）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向来是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险作为五大社会保险中最重要的险种，其费率高

低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人工成本和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对于浙江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大省，大多数民营企业的

利润空间并不高，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因此，对社保政策变化高度敏感。

中央调剂金制度仅仅是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缴

费基数、缴费费率、待遇计发、待遇调整等各项养老保险政策的全国统一。目前，浙江的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单位费率为 14%，是全国 31 个省（市）中最低的。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尽管从 2019 年 5 月起，全国养

老保险的单位缴费费率已统一下降为 16%，但仍比浙江高出 2 个百分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将会对浙江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费率带来上调压力，短期内，可能会加重企业的缴费负担，继而影响浙江的区域经

济竞争力。但从长期看，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企业在统一的规则下公平竞争，从而矫正区域社保缴

费负担的畸重畸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尤其是在税务征缴新政下，统一和规范社保缴费基数将是我国社

保征缴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三）对社会保障治理的影响

按照国发〔2018〕18号文件规定，实行中央调剂金制度后，确保养老金发放的主体责任依然在省级政

府。各省上解和拨付的调剂基金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数据：职工平均工资、在职应参保人数和离退休人数。

因此，如何让各项指标尽可能贴近实际水平，有效降低中央调剂金制度对浙江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下一

步浙江社会保障治理的重点。

关于职工平均工资。“职工平均工资”是计算各省份上解中央调剂基金额度的一个基本参数。对于“职

工平均工资”，尽管统计部门有明确的统计方法，但由于长期来其统计对象仅限于城镇非私单位，导致其

对外公布时常常受到公众质疑，不少人有工资“被增长”的感觉。反映在社保政策上，以前者为缴费基数，

明显偏高，小微企业、低收入工薪者会感到负担过重，这也是造成不少人断保、少缴的一个客观因素。为

了减轻企业负担，尽管早在 2004年，浙江就将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入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

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缴费负担依然较重。以 2017 年为例，浙江全省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 60199元，若

按 60%的最低缴费政策规定，最低缴费工资为 3000 元，而同期浙江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 2100 元、1800元、

1660 元和 1500 元。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计算各省上解基金时，采用“某省份职工平均工资

×90%”。

关于在职应参保人数。“在职应参保人数”是计算各省上解基金额度的另一个重要参数。国家之所以



采用“在职应参保人数”，而非“实际参保人数”，作为计算各省上解基金额度的参数，主要是为了防止

“鞭打快牛”，有利于鼓励先进并督促后进地区加快扩面步伐。按照 18号文件规定，“在职应参保人数”

目前暂以“在职参保人数”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就业人数”的平均值为基数核定，也就是说，当一

个省份的参保职工人数越接近企业就业人数，而且实际缴费人数占比越高，那么其从中央调剂制度中获益

就越多。

关于离退休人数“。离退休人数”是国家核定各省养老金拨付额的重要参数。按照 18号文件规定，中

央调剂基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实行以收定支。为了避免各省做大“离退休人数”，对于“离退休人数”

的核定，国家可能会采取从严原则，对于因制度整合或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而加入职工养老保险的离退

休人员，以及提前退休人员，可能会不予认定。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趋势下的浙江应对

面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能对浙江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和判断，提前谋划，积极应对，努力将这一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利用这一制度改革的难得契机，推进社

会保障治理现代化。



要加快完善省级统筹制度，实现从基金省级调剂向统收统支转变。受长期来社会保险属地管理原则的

影响，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直停留在县市级统筹层面，省级调剂金制度的建立，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不同统筹地区之间的基金余缺问题，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目前，全国真正意义上实现省级统

筹的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西藏、青海、陕西和广东。随着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推进，必将对各地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形成倒逼机制，浙江应在尽快统一全省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系统的基础上，明晰省、市、

县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养老保险从省级调剂向省级统收统支转变。

要妥善处理好费率上调压力与降低企业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经贸形势、消费降维、投资乏力等众

多不确定风险下“，稳企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主要政策取向。面对费率上调压力和降低企业

成本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综合施策，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的各项税费负担，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和转型升级，推动浙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国家争取时间，在

不增加企业缴费负担的情况下，通过规范和调整缴费基数、临时性减征等政策，来化解费率上调压力，实

现费率调整的平稳过渡。

要将更多智慧和力量用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上。按照现行中央调剂方案，当一个地区参保职工人数越

接近、甚至超过企业就业人数，而且实际缴费人数占比越高时，那么从中央调剂制度中“获益”就越多。

2017 年，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数为 1965 万，而企业就业人数为 2356 万，两者之间还存在不

少差距，这说明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有较大的扩面空间，还是要将更多智慧和力量用在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上，尽可能实现应保尽保。同时，要顺应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创新参保和缴费办

法，引导和激励更多的新型就业形态人员加入到制度中来，以促进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要以此次改革为契机，推进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保障已经从国

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政策，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要以此次改革为

契机，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水平，实现全省社会保障从“高速度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一方面，



要从优化制度内在运行机制着手，进一步健全完善参保激励机制，有效降低参保企业和参保职工对制度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避免养老保险成为“公地悲剧”。增强“精算平衡机制”对政策制定的技

术支撑，切实提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创新和拓宽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加大国有资

本和土地出让收入划转社保基金的力度，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保险筹资机制和

渠道。同时，要切实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提高基金收益率。并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

深入推进社会保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系统性改革，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体系。


